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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极其丰富，具有鲜明的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特色。他主张捍卫国家主

权，收回被列强窃取的国家主权；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贯彻“连横斗敌”的思想，以保护国家利益；主张建立

近代外交制度，完善外交体制。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认识水平，同时也不乏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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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是郑观应外交思想的主

要内容，也是他办理外交的出发点。国家主权是一个近代

概念，产生于近代欧洲，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

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是国家的根本属性”。[1]国家主权

观念是近代国际公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的基

本原则。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观念逐渐被介绍到中国。随

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郑观应深为局势的恶化而忧虑，为维护

外交而不懈努力。郑观应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

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

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1]11，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清政府无法独立自主

地处理对外事务。郑观应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发出了要

求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被掠夺的国家主权的呼声。
首先，揭露和抨击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与欺骗性。郑

观应指出，由于不平等条约“颠倒措亲”，政府无力保护本

国工商业，对外贸易长期逆差，必然导致“华商安得不困，

洋商安得不丰？”[2] 郑观应认识到某些不平等条约的欺骗

性，“如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今英美二国

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居住者

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2]147 郑观应认识到西方列

强不仅凭借强权在对外事务中不遵守公法、条约，而且，它

们还制定一些看似平等的条约、条款，使其掠夺行为更具

隐蔽性。因此，他进一步揭露说：“措词皆言彼此均沾其利，

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2]83

其次，主张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领土是国家的构成

要素之一，是国家的基本主权。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

不平等条约，在我国各通商口岸非法划定租界，取得了在

通商口岸停泊军舰等特权，并且强占我国大片领土，严重

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郑观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今中

国通商之区类为西人侵犯，有明失其地，有暗失其地。”[2]238

“暗失其地”是指名义上仍然是我国领土，实际上我国政府

已经不能正常行使行政管理权，如租界。
郑观应认识到“海疆”的重要性：“不知海疆一失，如人

之血脉不通”，必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他主张加

强海军建设，“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2]427 他认识

到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如果只守口岸，必然陷于分散兵

力，穷于应付的困境。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是非

常必要的。郑观应对“海疆”和海军在近代国防中的重要性

的阐述，在当时是少见的。
再次，捍卫司法主权。自 1843 年的《五口通商章程》签

订以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就遭到了破坏。郑观应通过对国

际法和西方国家的考察，认识到司法主权是国家不可剥夺

的主权之一，“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

归我管辖。”[2]185 然而，在内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迫、国势日

衰之下，清政府是无力保护其司法主权的。
最后，收回关税和子口税主权。由于关税和子口税过

轻，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民族工商业遭受了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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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郑观应主张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税则，以

“保本国之利”。[2]70 关税和子口税主权的丧失不仅使清政府

失去了这一利器，同时还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财政

收入来源。因此，必须收回关税和子口税主权，而且中国政

府可以对税率“随时修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也。”[2]35

二、连横斗敌的外交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外交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

要求。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外交策略，成为急需解决的现

实问题。郑观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西

交涉的实际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连横治敌的外交策略。
郑观应首先分析了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指出：“交涉

之难涸，在与意向之不定。”即清政府缺乏明确的外交策

略，不能全盘考虑，导致在外交中处于被动局面。郑观应基

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西方各国的分析，提出了利用列强之

间的矛盾，与某国或几个国家联盟以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

外交策略，并以春秋战国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之策略相喻。
在五卷本《边防》一编中，郑观应提出结盟英国以对抗俄、
日，十四卷本又增加了“我中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以速结

英、德、美以抗俄、日”的内容。这是因为他认为英、德、美其

志不在夺取中国领土，且与中国远隔重洋，威胁不大；而

俄、日则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企图强占我东三省，因此，

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威胁更大。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

中既有斗争又有勾结，各国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

突。俄、日两国凭借其地缘优势，在远东迅速扩张，与英、美、
德等列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郑观应正是基于对列强之间

矛盾的认识而提出上述观点的。因此，郑观应在不同时期提

出过不同的“连横”策略。郑观应的“连横”策略与清政府一

贯信奉的“以夷治夷”的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针并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救急于一时，却不

能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指导思想。
国家实力是外交的后盾。郑观应主张借外交以保国，

但是也认识到单纯凭借外交来保护国家利益是不可能的，

“若不自强，即善结邦交以为虚势以阻其外，而内力消阻，

恐助我者而噬我矣。可不惧哉？”弱国无外交，只有国力强

大，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完整。郑观应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作

了详细分析，显示了他过人的洞察力。
三、建立近代使节制度与外交体制

1876 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并陆续颁

布了其它相关规定，中国的使节制度初具雏形，驻外人员

也日渐增多。但是还存在很多弊端和不足。对此，郑观应根

据他与外国人交往和对西方外交制度的考察，提出了一些

很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重视使节之职。受传统维护外交模式和“夷夏

观”的影响，守旧官僚、士绅对派遣驻外使节一直持反对态

度。郑观应为此极力强调使节的重要性：“今中国既与欧洲

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好，联其声

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滞碍，是虽立有和约，

而和约不足恃也。虽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

责任不綦重哉。”他明确指出：使节、参赞、领事等职尤其要

慎重选取，因为他们代表国家与外国政府直接交涉，裁断

中外交涉事宜，身负重任。
其次，培养新式外交人才。人才是万事之本，在纷繁复

杂的外交工作中，人才的重要性尤其突出。郑观应分析清

政府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不得办理之法，未

用度外之才也”。他认为优秀的外交人才应当是“胆识皆

优，当诤则诤，当从则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要做到“使

于四方，不辱使命”。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和选拔合格的新式外交人才？郑观

应主张对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外交人员予以奖励，提拔他

们担任公使、领事等重要职务。同时，要慎重选举、严格管理

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人员，制定明确的工作章程，“毋得滥

循情面，援引私亲”，对违反规定，有辱职责者予以严惩。
为了更好地培养、选拔外交人才，郑观应提出了具体的

考核外交人员的办法：“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

各国舆图、史记、政治制度、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

取。”郑观应提出了按才取用的观点，对考核内容的规定，则

有助于考试的规范化，以选拔有真才实学的新式外交人才。
19 世纪中后期世界局势急剧变化，西方列强向世界各

地积极扩张，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部分开明官员和进步思想家主张向西方

学习，以图自强。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清政府适应现实

要求，改变旧的中外交交往模式和观念，建立近代外交体

制。郑观应热心传播西方外交观念，积极主张建立近代外

交体制，培养新式外交人才，对维护外交工作的各个方面

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形成了较系统的近代外交观念，并

且强调“自强”，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增强国家实力，在洋务

思想家当中具有代表性。
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很多不足。他未能深入认识资本主

义国家的本质，甚至一度抱有幻想；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先例

来比较近代国际关系，导致对近代世界局势的肤浅解释等。
郑观应对传播近代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观念所起的重要作

用仍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思想光辉是不可磨灭的。葺
注：本文是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年度院级课

题（社科方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编号为：2010Y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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